附件4：
信用承诺书
窗体顶端

信用承诺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信用建设的具体体现，更是体现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形象的重要标志，本企业做出以下承诺：
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具备合法资质许可；
二、线上线下展示的各类授权、证书或者牌匾真实、有效；
[bookmark: _GoBack]三、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合法合规、安全、可靠、有保障；
四、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质量符合相关标准；
五、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宣传方法合法合规，内容真实有效；
六、及时回应客户或者合作伙伴意见，文明对待相关投诉。
七、申请诚信示范单位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真实可靠。
上述承诺，本单位自愿接受社会、新闻媒体的监督，并同意深圳市信用促进会通过信用深圳网等渠道和媒体对承诺内容和履行情况进行公示。

承诺单位（盖章）：                    时间：                        



